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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土〔2021〕263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本市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单位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化工区管委会，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

管理局，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执法总队，

市固化管理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为进一步提升本市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单位（以下

简称产废单位）的环境管理水平，防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

风险，结合本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现状，现将有关具体要求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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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承担主体责任 

产废单位应切实承担起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的主体责任，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本通知

明确的有关要求，落实岗位职责，形成责任人明确、权责清晰的

组织领导体系，建立健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做到内部管

理严格、转移处置规范、管理台账清晰。 

二、全面加强内部管理 

产废单位应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文件和

自身实际运营情况，从生产工艺、污染治理、事故应急、设备检

修、场地清理、原辅材料、产品库存等各方面全面梳理明确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情况、理化特性和利用处置情况，科学制定

覆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所有种类的年度管理计划，并建立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档案（具体参见附件 1）。按国家有关规

定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

废物全过程、可追溯、可查询。管理台账应由专人管理，防止遗

失，保存期限不少于 5 年。对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应根据《关于加强危废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

419 号）和本市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鉴别，鉴别报告纳入环境管理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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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废单位应当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 18599）等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设施，落实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要求，按固废类别进

行分类贮存，禁止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投放到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禁止将不符合豁免条件的危险废物等混入到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收集贮存设施。贮存设施应在显著位置张贴符合《环境保护图

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要求的环境保

护图形标志，并注明相应固废类别。 

三、加强利用处置环境管理 

产废单位应当按照“宜用则用、全程管控”的原则，根据经济、

技术条件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综合利用过程应遵

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使

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用途、标准，严禁

以利用名义非法转移、倾倒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对不能利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置。原则

上可焚烧减量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纳入到本市生活垃圾焚烧

设施进行协同焚烧处置，其他纳入负面清单管理、且符合《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相关要

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可进入本市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进行填

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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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对下游单位的管理 

产废单位应直接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并按照《固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受托方的主体资

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污

染防治要求。 

产废单位产生少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可以委托市内有相

应资格和能力的收集单位进行集中收集，但应对收集单位下游的

贮存、利用、处置去向进行核实，并督促收集单位及时反馈全过

程的收集、利用、处置情况。严禁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到未

落实最终利用处置单位的收集单位。 

产废单位应通过资料审核、现场评估等多种方式，对下游单

位的技术能力、工艺设施、环境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估并择优

选择，对涉及跨省转移的利用处置单位要从严审核把关，具体核

验要求参见附件 2。对受托方的实际运输、利用、处置情况要及

时进行跟踪，建立全过程环境管理台账，避免将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一包了之、一转了之。 

五、规范办理环保手续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规定取得排污许可

证的产废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

并落实排污许可证载明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要求。产废单位

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在本市固废管理系统中完成上年度一般工业



— 5 — 

固体废物信息填报，相关数据应与企业台账中的固废种类、数量、

固废转移情况保持一致。 

涉及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的，转移单位应按照《关于开展

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工作的通知》（沪环土〔2020〕

249 号）要求，通过“一网通办”报本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通过后方可进行跨省转移利用；涉及跨省转移贮存、处置的，

应当通过“一网通办”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

后方可跨省转移贮存或处置。对于废水处理污泥、冶炼废渣、工

业炉渣、粉煤灰等价值较低、产生量较大的一般工业固废品种，

原则上应由产废单位直接转移到下游利用处置单位，并办理相关

手续。 

六、依法严格监督管理 

市环境执法总队和各区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含上海自贸区管

委会保税区管理局、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应根据《固

废法》《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沪

环规〔2021〕17 号）及本通知要求，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加强对

产废单位的环境监管，督促产废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管理的各项制度要求，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查处。 

市固化管理中心要加强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

技术支撑，做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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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定期向市区生态环境部门通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情况。 

 

附件：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档案指引 

 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下游单位的核实指引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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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档案指引 
 

为贯彻落实《固废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切实提升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产废单位的规范化管理水平，特制定企业管理档案指引

（具体见下表）。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照档案指引的相

关要求，制定本企业的一般工业固废管理档案。 

档案 
序

号 
具体项目 相关要求 

企业管理 

1 企业基本信息 营业执照等相关企业基本资料 

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 
含岗位责任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台账管理制

度、培训制度等 

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架构 
列明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管理部门，

管理负责人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

措施和应急预案 

企业对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措施

及应急预案 

生产工艺及

产废情况 

5 企业生产工艺及产废环节 
若在环评文件或排污许可证中已包含，可与其

合并 

6 
主要原辅料、产品及一般工业

固废产生情况 

若在环评文件或排污许可证中已包含，可与其

合并 

7 一般工业固废鉴别 固废鉴别单位出具的鉴别报告 

一般工业固

废管理台账 

8 产生台账 

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台账，包括：固体废

物种类，废物名称，数量，产生环节（设备），

物理特性，主要成分，经办人，去向等 

9 贮存台账 

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台账，包括：贮存场

所，废物种类，废物名称，进库时间，入库数

量，现有贮存量，入库经办人，出库时间，出

库数量，出库去向，出库经办人等信息 



— 8 — 

档案 
序

号 
具体项目 相关要求 

10 自行利用、处置台账 

自行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台账，包

括：废物种类，废物名称，接收数量，接收时

间，综合利用/处置方式，产出的产品数量和

名称（利用情况填写）。 

11 委外利用、处置台账 

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台账资料，包括：转

移时间，转移废物种类，转移重量，远输公司，

运输信息（车辆/船舶），接收单位，最终利用

处置等信息 

一般工业固

废贮存情况 
1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情

况 
包括贮存场所位置，贮存能力，三防情况 

一般工业固

废转移情况 

13 转移合同 包括运输、收集、利用处置合同 

14 接收企业的清单及核验材料 

列明所有发生过转移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接

收单位（包括一级、二级直至最终接收单位）

及核验情况（要求详见附件 2） 

1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证明 

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出入厂签收

凭证，财务往来凭证，最终利用处置证明材料

等 

环保手续执

行情况 

16 环境评价文件 摘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内容 

17 排污许可证 摘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内容 

1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跨省转移手

续（如有） 

跨省转移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时办理备案

手续，跨省转移处置、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时办理许可手续 

1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度填报情

况 

每年企业在本市“固废管理信息系统”的填报

信息 

20 
环境检查及处罚情况（一般工

业固废方面） 

环境执法现场检查记录；行政命令、行政处罚、

限期整改等相关文书和相关整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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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下游单位的核实指引 
 

一、对利用处置单位的核实指引 

产废单位可通过查验资料、现场勘察等形式，对利用处置单

位的技术能力、工艺设施、环境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估。 

1. 营业执照； 

2. 环境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 

3. 利用处置单位的固废管理制度及管理台账； 

4. 利用处置单位贮存、利用处置相应一般工业固废相关设

施的工艺流程、技术水平和实际运营情况； 

5. 利用单位一般固废综合利用产物实际利用情况、执行的

产品质量标准等（仅限一般工业固废利用）； 

6. 其他可证明企业利用处理水平的材料（如近年企业的相

关业绩水平；固废综合利用专利或入选国家综合利用相关技术名

录的证明文件等）。 

7. 对已经开展相关利用处置合作的单位，还应该结合实际

合作情况进行评估，包括但不限于运输和利用处置过程的污染防

治情况、利用处置信息及时反馈情况、利用产物的实际出路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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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收集单位的核实指引 

产废单位可通过查验资料、现场勘察等形式，对收集单位的

技术能力、环境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估。 

1. 营业执照； 

2. 环境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如有）； 

3. 收集单位的固废管理制度及管理台账； 

4. 收集单位贮存一般固废相关设施的消防安全、现场管理

和实际运营情况； 

5.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备案登记证明（如收集废金属合金

边角料）； 

6. 收集单位与下游公司（直至最终利用处置单位）之间的

合作合同和实际利用处置情况； 

7.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如有）； 

8. 涉及跨省转移活动的，办理跨省转移利用备案或跨省转

移处置审批等相关手续情况； 

9. 对已经开展相关合作的单位，还应该结合实际合作情况

进行评估，包括但不限于收集和集中贮存过程的污染防治情况、

下游利用处置信息及时反馈情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及时利用

处置及污染防治情况等。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